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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 

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5 年 6 月 22 日发布 国家发展改革委

令第 32 号）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价格评估机构的资质管理，规范价格评估

机构资质认定行为，保障和监督价格评估机构依法执业，促进价

格评估机构逐步建立自律性的运行机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价格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和《国务院对确需保

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从事各种有形财产和无形资产及有偿服务估价业务

的价格评估机构的资质认定与管理适用本办法。价格评估机构在

工商注册登记前，需通过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。国家法律、法
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三条 价格评估机构资质实行等级制。根据价格评估机构

具备的条件分为甲级、乙级、丙级。 

甲级价格评估机构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价格评估工作；乙级

价格评估机构可在机构所在地的省级(指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下

同)行政区域范围内开展价格评估工作；丙级价格评估机构可在机

构所在地的市（地）、县范围内开展价格评估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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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甲级、乙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由各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受理和初审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。

丙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价

格主管部门审批，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。 

第五条 丙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工商注册企业法人资格的基本条件； 

（二）具有相应的组织章程和必要的管理制度； 

（三）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； 

（四）经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，取得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》的价格评估专业

人员不少于五名； 

（五）具有经济、会计及相关工程技术等专业的中、高级职

称的技术人员不低于企业实有总人数的 30%； 

（六）注册资金不低于二十万元人民币。 

第六条 乙级价格评估机构，除应当具备本办法第五条(一)、

(二)、(三)项规定的条件外，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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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经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，取得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》的价格评估专业

人员不少于七名； 

（二）具有经济、会计及相关工程技术等专业的中、高级职

称的技术人员不低于企业实有总人数的 50%； 

（三）注册资金不低于五十万元人民币。 

第七条 甲级价格评估机构除应当具备本办法第五条(一)、

(二)、(三)项规定的条件外，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经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，取得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》的价格评估专业

人员不少于十名； 

（二）具有经济、会计及相关工程技术专业的中、高级职称

的技术人员不低于企业实有总人数的 60%，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

技术人员不低于企业实有总人数的 15%； 

（三）注册资金不低于一百万元人民币。 

第八条 申请价格评估机构资质等级认定，应当提交以下材

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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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填写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

许可事项申请表（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申请）》； 

（二）证明具备工商注册企业法人条件的材料； 

（三）价格评估机构专业人员执业资格及技术职称证明材料； 

（四）价格评估机构组织章程和有关制度； 

（五）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申请书。 

第九条 申请乙级或者甲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的除提交

第八条规定的材料外，还要提供五个以上价格评估典型实例材料

和丙级或者乙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证书。 

第十条 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齐全，

符合本办法规定要求的，初审机关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

理。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要求的，初审机关应在当场

或在五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逾期不

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 

初审机关受理或不予受理资质认定申请人的申请，应当出具

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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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甲级和乙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的初审机关应

当自其受理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申请人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

日内完成初审。 

第十二条 甲级和乙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审批机关应当

自收到初审机关初审意见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或不予

资质认定的决定。二十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，经价格评估

机构资质认定审批机关领导批准，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并应当将

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。 

第十三条 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审批机关作出准予资质认

定决定的，应当自作出决定十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颁发、送达相

应等级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证书》；依法作出

不予资质认定书面决定的，应当说明理由，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

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 

第十四条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证书》由国

家发展改革委统一印制。 

第十五条 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证书的有效期限为三年，有效

期满前三十天，价格评估机构应按规定到资质认定机关申请办理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556


